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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云南云

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对云天化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况 

为优化公司融资结构，提高融资效率，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拟向公司子公司云南云天化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现代农业”）提供 1 亿元的财务资助，期限为 3 年，资金来源于云天

化集团发行中期票据所筹资金，用于现代农业下属乡村振兴相关项目的建设及营

运，预计综合资金成本为每年 6.3%-6.5%（按照云天化集团实际发行中期票据综

合资金成本确定）。 

云天化集团为持有公司 38.46%股权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审议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董事莫秋实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

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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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7 年 3 月 18 日 

注册资本：4,497,063,878 元 

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1417 号 

经营范围：投资、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务；房屋租

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化工产品、化肥、塑料及其制

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磷矿石，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

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毒害品，腐蚀品，化工设备；经营原辅材料、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出口化工产品、化肥、

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化工设备。进口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及零配

件，磷矿石销售；压力容器、工业气体、磷矿石加工（限下属企业凭许可经营）；

对于自来水的制造及销售、汽车运输、起重货物、饮食、住宿、学校、幼儿园、

医院、物业管理等进行投资管理，经营贵金属、矿产品、煤炭、焦炭、钢材、石

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矿制品。（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云天化集团控股股东及最终实际控制人均为云南省国资委，云南省国资委持

有云天化集团 64.17%的股份。 

（三）财务数据 

云天化集团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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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1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35,229.93 9,635,056.11 
负债总额 7,405,671.77 7,561,644.25 
净资产 2,029,558.16 2,073,411.86 
期间 2020年度（经审计） 2021年 1-3月份（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7,343,694.19 1,749,824.97 
利润总额 45,810.73 65,194.05 
净利润 5,983.43 50,222.75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财务资助金额：1 亿元； 

（二）期限：3 年； 

（三）资金成本：预计综合资金成本为每年 6.3%-6.5%（年利率按照云天化

集团实际发行中期票据综合资金成本确定），云天化集团不另外收取任何费用； 

（四）还款付息方式：按年付息，到期归还本金及未付利息； 

（五）资金用途：用于现代农业下属乡村振兴相关项目的建设及营运。 

四、董事会意见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子公司云南云天化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农

业”）提供 1 亿元的财务资助，能够有效缓解现代农业的资金压力，有利于现代

农业持续稳定的经营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子公

司云南云天化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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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核程序，能够缓

解现代农业的资金压力，有利于现代农业的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中信证券对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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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铁柱  刘永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